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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

教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於八十四年八月九日制定公布，其後歷

經十三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。本法歷次修

正均僅針對急迫性或特定性議題進行部分條文修正，並未通盤檢視，

因社會各界對於應積極處理違反法律、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現職之教

師具有高度共識，為積極回應社會呼聲，增進教師教學品質，提供優

質之教育環境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，就本法進行整體通盤檢討及全文

修正，以完善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及資遣之處理機制，並配合強

化教師之申訴及救濟制度。爰擬具「教師法」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

如下： 

一、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） 

二、配合師資培育法之規定，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檢定之

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六條） 

三、將現行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部分規定提升至法律位階，

並明確區分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及授權學校訂定之事項，以符合法

律保留原則之要求。(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八條) 

四、增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件時，應增

聘校外學者專家，使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

分之一。(修正條文第九條) 

五、配合師資培育法之規定，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，應

具有教師證書。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 

六、教師解聘或不續聘之要件、程序及法律效果。（修正條文第十四

條至第十六條） 

七、為協助處理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教師案件，增訂主管機

關應成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及其組成規定，並授權中央主管機

關訂定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。（修正條文第十

七條） 



2 
 

八、教師終局停聘之要件、程序及法律效果。（修正條文第十八條） 

九、教師當然暫時停聘與暫時停聘之要件及程序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

一條及第二十二條） 

十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對解聘、終局停聘案件之處理，有違法之虞

時，主管機關之處理方式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） 

十一、教師資遣之要件及程序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） 

十二、學校於知悉教師涉有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所定應解聘情形之日

起，不得同意其辭職或退休之規定，及教師離職後學校始知悉

其涉有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處理。

（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） 

十三、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

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法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） 

十四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不得申請介聘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

第三十條） 

十五、增列教師擔任行政職務之義務；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教師專

業倫理規範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學術倫理規範。（修正條文

第三十二條） 

十六、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教師多元進修研究方式、獎勵及其他相

關事項之辦法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） 

十七、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

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，返校服務、參加研究、進修或教學準

備等活動事項及總日數之辦法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） 

十八、將現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有關教師得提起申

訴範圍及申訴提起之日之計算等規定，提升至法律位階規範。

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） 

十九、修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組成，並明定教師組織代表推

薦之原則，及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本法本次修正施行後



3 
 

調整組織之過渡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） 

二十、配合省府組織之精簡，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訴案件之

管轄層級；另明定教師提起申訴、訴願之處理與不服申訴(再申

訴)決定之後續救濟管道及程序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） 

二十一、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者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及學校之效力；

學校未依評議決定執行，主管機關得追究責任。（修正條文

第四十六條） 

二十二、直轄市、縣(市)及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書應主動

公開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） 

二十三、配合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之施行，修正幼兒園教師準用本法之

事項。（修正條文第五十條） 

 


